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養聲字第3號

聲  請  人  黃美芬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歐陽徵律師

相  對  人  黃詩云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宣告終止收養關係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前自胞弟甲○○收養相對人為養女，

惟相對人自被聲請人收養後，仍與其生父甲○○同住，聲請

人則與日籍前夫○○○○長期旅居日本，回國時亦未與相對

人同住，兩造自收養生效迄今互動甚疏。聲請人於民國105

年12月3日經本院以105年度輔宣字第14號裁定為受輔助宣告

人，並選定相對人之父親甲○○擔任輔助人，嗣經臺灣新北

地方法院以112年度輔宣字第106號裁定撤銷前開輔助宣告，

甲○○於擔任輔助人期間竟為意圖獲取聲請人之財產，於11

2年5月15日以鐵鎚攻擊聲請人頭部，經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

以故意傷害提起公訴，該事件發生後，身為養女之相對人未

曾前往醫院探視相對人，至今均無任何實質慰問，使聲請人

倍感心寒。聲請人雖與○○○○離婚，但○○○○於離婚後

仍持續提供生活費予聲請人，惟考量聲請人受輔助宣告，財

產恐受到輔助人控制，○○○○遂與相對人約定，將聲請人

之生活費匯至相對人之存款帳戶，再由相對人提供提款卡予

聲請人提領使用，詎甲○○覬覦聲請人之財產，將○○○○

所匯之生活費均據為己有，並聲稱該款項係聲請人給予相對

人之生活費，甚至於聲請人動用系爭生活費資助聲請人胞妹

丙○○開刀費用後，偽稱是相對人借款予丙○○，而向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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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地方法院起訴請求丙○○返還借款，相對人在該案中之

書狀不斷以負面言語攻擊聲請人，使聲請人更加心寒，是兩

造間已存有重大猜忌及不信任，薄弱之擬制親子關係已生重

大破綻，爰依民法第1081條第l項第4款之規定，請求宣告終

止兩造間之收養關係等語

二、相對人則以：相對人被收養時僅14歲左右，尚未成年，而聲

請人長年旅居日本，相對人因此未與聲請人同住，此未同居

事由不可歸責於相對人，也不是可終止收養之重大事由；且

聲請人於收養時，即有言明「無實際長期共同生活事實，未

來亦無積極同住計畫」，且相對人因求學之故長期住校，於

收養前聲請人即已知悉，因此兩造未同住及互動親疏，且聲

請人常住日本，不可歸責相對人，相對人自收養前及收養後

都一如既往，與聲請人之相處未有任何改變；相對人之生父

甲○○並無意圖謀取聲請人之財產，由本院105年度監宣字

第14號民事裁定可知，只有甲○○挺身而出自願擔任聲請人

之輔助人，且由106年度家聲抗字第5號民事裁定可知，抗告

人即其他手足均表明無意願照顧聲請人，也不想擔任輔助

人，而聲請人當時在情感上強烈認同甲○○，也信賴甲○○

能妥善處理其事務，復因收養甲○○之女即相對人為養女，

聲請人與甲○○有一定之互動，且相對人對於聲請人與甲○

○於112年5月15日在高速公路汽車內發生衝突之事完全不知

情，為甲○○個人行為，與相對人無關，相對人也是事後才

知悉，但並不知道聲請人之傷勢如何，事後要打電話給聲請

人也聯繫不上，相對人透過生母聯絡丙○○，表達要去探視

聲請人，但丙○○說聲請人已經轉院，卻不願透露去向，也

不允許任何人探視聲請人，相對人因此無法聯絡聲請人，並

非相對人不願前往探視，後來又因聲請人與甲○○間有刑事

訴訟進行，相對人身為晚輩不能介入，且相對人與丙○○亦

有借貸訴訟進行，無繼續聯繫聲請人是因為訴訟困擾所致，

並非否認聲請人養母之功勞，也並非因此要與聲請人交惡；

相對人從未辱罵聲請人，在與丙○○之借貸訴訟中，係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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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人所言不認同而為之合法攻防，並非於現實生活中對聲

請人有何辱罵之不法侵害，相對人與丙○○間之借貸糾紛，

也是相對人與丙○○間的民事糾紛，不符合終止收養之重大

事由。故請求駁回聲請人之聲請等語。

三、按養父母、養子女之一方，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得

依他方、主管機關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宣告終止其收養關

係：一、對於他方為虐待或重大侮辱。二、遺棄他方。三、

因故意犯罪，受2年有期徒刑以上之刑之裁判確定而未受緩

刑宣告。四、有其他重大事由難以維持收養關係，民法第10

81條第1項定有明文。該條項第4款乃概括規定之事由，係為

使終止收養原因有彈性而設，與該條項第1至3款所示之具體

終止原因，迥不相同。而該條項第4款所謂「其他重大事由

難以維持收養關係」者，係以養親子間之感情或信賴已生破

綻，且達不能回復其應有狀態，致難以期待繼續收養關係為

判斷基礎。法院應按社會一般觀念、養父母與養子女間之實

際關係及其他相關情事，具體判斷之。且由同條第2項「養

子女為未成年者，法院宣告終止收養關係時，應依養子女最

佳利益為之」規定可知，同條第1項第4款之重大事由判斷應

視養子女為成年或未成年而有所區別。於養子女未成年時，

應從維護該子女之養育及將來幸福等立場，為終止收養具體

原因是否該當重大事由之判斷。反之，倘養子女已成年，則

應考量養親子間應有之經濟扶養互助關係、有無親子一般之

互動往來及精神上之相互扶持等因素，作為養親子間關係是

否發生破綻達不能回復之判斷標準（最高法院108年度台簡

抗字第208號裁定參照）。又收養關係成立使收養人與養子

女成立親子關係，且與本生父母之權利義務停止，影響當事

人間之權利義務重大，是其成立上需具嚴格之形式及實質要

件，而收養之終止，亦影響當事人間之權利義務，基於法秩

序之穩定，除有前揭特定法定之原因外，自難僅因當事人一

方之主觀意願不願維持養親子關係即率予終止收養關係。

四、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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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聲請人主張其與相對人之父甲○○為姊弟關係，其於101年8

月8日收養相對人為養女，現收養關係仍存續等情，有個人

戶籍資料在卷可佐（本院卷第67至69頁），自堪信為真

實。　　

　㈡聲請人主張相對人自被其收養後，仍與其生父甲○○同住，

聲請人與日籍前夫○○○○長期旅居日本，兩造自收養迄今

互動甚疏，並無親子孺慕之情等情，為相對人所否認。觀諸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1年度司養聲字第219號民事裁定可知，

本件聲請人於聲請認可收養相對人時，聲請人主藉返鄉探親

時與相對人互動、關心相對人生活，自述與相對人有不錯情

誼基礎，無實際長期共同生活事實，未來亦無積極同住計

畫，但聲請人於司法事務官詢問時陳稱：未來有打算要同

住，要看相對人升學的地點，也要尊重其意願等語（本院卷

第185至189頁）；再觀諸本院106年度家聲抗字第5號民事裁

定可知，聲請人於該案中自述多年來受甲○○之照顧，且收

養甲○○之女為養女，信任甲○○能為其妥善處理財產事

務，又自己會定期去日本旅居，也會給養女學雜費、生活費

用等語（本院卷第134頁），是聲請人於收養相對人時，即

已就其與相對人間互動模式有所規劃安排，且聲請人亦持續

支付相對人之學雜費、生活費用等，堪認兩造間於發生甲○

○對聲請人之傷害行為、相對人對丙○○提出借貸訴訟等爭

執前之經濟扶養互助關係有如一般親子之互動往來及精神上

之相互扶持，與聲請人主張兩造自收養後之收養關係明顯僅

留有收養之形式，從無實質之母女親情得以維繋云云不

符。　　

　㈢聲請人另主張其與甲○○間有傷害案件，相對人在其與丙○

○間之民事訴訟不斷以負面言語攻擊聲請人等情，惟聲請人

與相對人之生父甲○○間之傷害案件，與相對人無關，尚難

以此遽謂兩造間養親子間關係已有破綻而不能回復；又聲請

人於相對人與丙○○間之民事訴訟中，所為之主張與相對人

不同，相對人因此而為訴訟上攻防，尚難即認係難以維持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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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間收養關係之重大事由。本院審酌兩造縱使因金錢發生爭

執後即關係逐漸降溫，惟家人間發生爭執導致關係產生裂

痕，因此於一段期間未有聯繫，在一般血親之親子關係間，

亦非少見。尚不論相對人於112年10月間對丙○○提出返還

借款訴訟後，迄聲請人113年8月22日提出本件聲請，期間僅

甫逾10個月，係否已達發生難以回復之裂痕，並非無疑。至

少相對人已明確表示並無與聲請人終止收養關係之意思，僅

係希望有時間及空間，亦即相對人仍有意欲修復兩造親子關

係。對此聲請人固又主張相對人於其受傷後未曾前往醫院探

視、至今均無任何實質慰問等語。但親子關係互動應為雙方

面而非單方面，縱相對人誠如聲請人主張未主動聯繫、問

候，而聲請人係否有主動聯繫、問候相對人？倘聲請人已釋

出善意向相對人提出關懷，相對人卻不予回應或以攻擊、挑

釁性等負面言詞回應，即能證明相對人確實並無修復與聲請

人親子關係之意欲。本件兩造於聲請人與甲○○發生傷害案

件、相對人對丙○○提出返還借款訴訟後均無互動關係，僅

能證明兩造關係尚在冰點，然此「冰點」之期間係否已達重

大難以回復之情，尚有疑義。　　

　㈣綜上所述，本件相對人並無對聲請人為重大侮辱行為或兩造

已達難以維持收養關係之重大事由，自不能僅因聲請人主觀

上單方失去繼續維持養親子關係之意願，遽予認定兩造間有

難以維持收養關係之重大事由存在，聲請人聲請宣告終止收

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資料，經斟酌

後認對裁定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葉南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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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陳喬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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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resizable-help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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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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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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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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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理  人  歐陽徵律師
相  對  人  黃詩云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宣告終止收養關係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前自胞弟甲○○收養相對人為養女，惟相對人自被聲請人收養後，仍與其生父甲○○同住，聲請人則與日籍前夫○○○○長期旅居日本，回國時亦未與相對人同住，兩造自收養生效迄今互動甚疏。聲請人於民國105年12月3日經本院以105年度輔宣字第14號裁定為受輔助宣告人，並選定相對人之父親甲○○擔任輔助人，嗣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12年度輔宣字第106號裁定撤銷前開輔助宣告，甲○○於擔任輔助人期間竟為意圖獲取聲請人之財產，於112年5月15日以鐵鎚攻擊聲請人頭部，經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以故意傷害提起公訴，該事件發生後，身為養女之相對人未曾前往醫院探視相對人，至今均無任何實質慰問，使聲請人倍感心寒。聲請人雖與○○○○離婚，但○○○○於離婚後仍持續提供生活費予聲請人，惟考量聲請人受輔助宣告，財產恐受到輔助人控制，○○○○遂與相對人約定，將聲請人之生活費匯至相對人之存款帳戶，再由相對人提供提款卡予聲請人提領使用，詎甲○○覬覦聲請人之財產，將○○○○所匯之生活費均據為己有，並聲稱該款項係聲請人給予相對人之生活費，甚至於聲請人動用系爭生活費資助聲請人胞妹丙○○開刀費用後，偽稱是相對人借款予丙○○，而向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起訴請求丙○○返還借款，相對人在該案中之書狀不斷以負面言語攻擊聲請人，使聲請人更加心寒，是兩造間已存有重大猜忌及不信任，薄弱之擬制親子關係已生重大破綻，爰依民法第1081條第l項第4款之規定，請求宣告終止兩造間之收養關係等語
二、相對人則以：相對人被收養時僅14歲左右，尚未成年，而聲請人長年旅居日本，相對人因此未與聲請人同住，此未同居事由不可歸責於相對人，也不是可終止收養之重大事由；且聲請人於收養時，即有言明「無實際長期共同生活事實，未來亦無積極同住計畫」，且相對人因求學之故長期住校，於收養前聲請人即已知悉，因此兩造未同住及互動親疏，且聲請人常住日本，不可歸責相對人，相對人自收養前及收養後都一如既往，與聲請人之相處未有任何改變；相對人之生父甲○○並無意圖謀取聲請人之財產，由本院105年度監宣字第14號民事裁定可知，只有甲○○挺身而出自願擔任聲請人之輔助人，且由106年度家聲抗字第5號民事裁定可知，抗告人即其他手足均表明無意願照顧聲請人，也不想擔任輔助人，而聲請人當時在情感上強烈認同甲○○，也信賴甲○○能妥善處理其事務，復因收養甲○○之女即相對人為養女，聲請人與甲○○有一定之互動，且相對人對於聲請人與甲○○於112年5月15日在高速公路汽車內發生衝突之事完全不知情，為甲○○個人行為，與相對人無關，相對人也是事後才知悉，但並不知道聲請人之傷勢如何，事後要打電話給聲請人也聯繫不上，相對人透過生母聯絡丙○○，表達要去探視聲請人，但丙○○說聲請人已經轉院，卻不願透露去向，也不允許任何人探視聲請人，相對人因此無法聯絡聲請人，並非相對人不願前往探視，後來又因聲請人與甲○○間有刑事訴訟進行，相對人身為晚輩不能介入，且相對人與丙○○亦有借貸訴訟進行，無繼續聯繫聲請人是因為訴訟困擾所致，並非否認聲請人養母之功勞，也並非因此要與聲請人交惡；相對人從未辱罵聲請人，在與丙○○之借貸訴訟中，係針對聲請人所言不認同而為之合法攻防，並非於現實生活中對聲請人有何辱罵之不法侵害，相對人與丙○○間之借貸糾紛，也是相對人與丙○○間的民事糾紛，不符合終止收養之重大事由。故請求駁回聲請人之聲請等語。
三、按養父母、養子女之一方，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依他方、主管機關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宣告終止其收養關係：一、對於他方為虐待或重大侮辱。二、遺棄他方。三、因故意犯罪，受2年有期徒刑以上之刑之裁判確定而未受緩刑宣告。四、有其他重大事由難以維持收養關係，民法第1081條第1項定有明文。該條項第4款乃概括規定之事由，係為使終止收養原因有彈性而設，與該條項第1至3款所示之具體終止原因，迥不相同。而該條項第4款所謂「其他重大事由難以維持收養關係」者，係以養親子間之感情或信賴已生破綻，且達不能回復其應有狀態，致難以期待繼續收養關係為判斷基礎。法院應按社會一般觀念、養父母與養子女間之實際關係及其他相關情事，具體判斷之。且由同條第2項「養子女為未成年者，法院宣告終止收養關係時，應依養子女最佳利益為之」規定可知，同條第1項第4款之重大事由判斷應視養子女為成年或未成年而有所區別。於養子女未成年時，應從維護該子女之養育及將來幸福等立場，為終止收養具體原因是否該當重大事由之判斷。反之，倘養子女已成年，則應考量養親子間應有之經濟扶養互助關係、有無親子一般之互動往來及精神上之相互扶持等因素，作為養親子間關係是否發生破綻達不能回復之判斷標準（最高法院108年度台簡抗字第208號裁定參照）。又收養關係成立使收養人與養子女成立親子關係，且與本生父母之權利義務停止，影響當事人間之權利義務重大，是其成立上需具嚴格之形式及實質要件，而收養之終止，亦影響當事人間之權利義務，基於法秩序之穩定，除有前揭特定法定之原因外，自難僅因當事人一方之主觀意願不願維持養親子關係即率予終止收養關係。
四、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其與相對人之父甲○○為姊弟關係，其於101年8月8日收養相對人為養女，現收養關係仍存續等情，有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佐（本院卷第67至69頁），自堪信為真實。　　
　㈡聲請人主張相對人自被其收養後，仍與其生父甲○○同住，聲請人與日籍前夫○○○○長期旅居日本，兩造自收養迄今互動甚疏，並無親子孺慕之情等情，為相對人所否認。觀諸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1年度司養聲字第219號民事裁定可知，本件聲請人於聲請認可收養相對人時，聲請人主藉返鄉探親時與相對人互動、關心相對人生活，自述與相對人有不錯情誼基礎，無實際長期共同生活事實，未來亦無積極同住計畫，但聲請人於司法事務官詢問時陳稱：未來有打算要同住，要看相對人升學的地點，也要尊重其意願等語（本院卷第185至189頁）；再觀諸本院106年度家聲抗字第5號民事裁定可知，聲請人於該案中自述多年來受甲○○之照顧，且收養甲○○之女為養女，信任甲○○能為其妥善處理財產事務，又自己會定期去日本旅居，也會給養女學雜費、生活費用等語（本院卷第134頁），是聲請人於收養相對人時，即已就其與相對人間互動模式有所規劃安排，且聲請人亦持續支付相對人之學雜費、生活費用等，堪認兩造間於發生甲○○對聲請人之傷害行為、相對人對丙○○提出借貸訴訟等爭執前之經濟扶養互助關係有如一般親子之互動往來及精神上之相互扶持，與聲請人主張兩造自收養後之收養關係明顯僅留有收養之形式，從無實質之母女親情得以維繋云云不符。　　
　㈢聲請人另主張其與甲○○間有傷害案件，相對人在其與丙○○間之民事訴訟不斷以負面言語攻擊聲請人等情，惟聲請人與相對人之生父甲○○間之傷害案件，與相對人無關，尚難以此遽謂兩造間養親子間關係已有破綻而不能回復；又聲請人於相對人與丙○○間之民事訴訟中，所為之主張與相對人不同，相對人因此而為訴訟上攻防，尚難即認係難以維持兩造間收養關係之重大事由。本院審酌兩造縱使因金錢發生爭執後即關係逐漸降溫，惟家人間發生爭執導致關係產生裂痕，因此於一段期間未有聯繫，在一般血親之親子關係間，亦非少見。尚不論相對人於112年10月間對丙○○提出返還借款訴訟後，迄聲請人113年8月22日提出本件聲請，期間僅甫逾10個月，係否已達發生難以回復之裂痕，並非無疑。至少相對人已明確表示並無與聲請人終止收養關係之意思，僅係希望有時間及空間，亦即相對人仍有意欲修復兩造親子關係。對此聲請人固又主張相對人於其受傷後未曾前往醫院探視、至今均無任何實質慰問等語。但親子關係互動應為雙方面而非單方面，縱相對人誠如聲請人主張未主動聯繫、問候，而聲請人係否有主動聯繫、問候相對人？倘聲請人已釋出善意向相對人提出關懷，相對人卻不予回應或以攻擊、挑釁性等負面言詞回應，即能證明相對人確實並無修復與聲請人親子關係之意欲。本件兩造於聲請人與甲○○發生傷害案件、相對人對丙○○提出返還借款訴訟後均無互動關係，僅能證明兩造關係尚在冰點，然此「冰點」之期間係否已達重大難以回復之情，尚有疑義。　　
　㈣綜上所述，本件相對人並無對聲請人為重大侮辱行為或兩造已達難以維持收養關係之重大事由，自不能僅因聲請人主觀上單方失去繼續維持養親子關係之意願，遽予認定兩造間有難以維持收養關係之重大事由存在，聲請人聲請宣告終止收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資料，經斟酌後認對裁定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葉南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喬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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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宣告終止收養關係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前自胞弟甲○○收養相對人為養女，惟
    相對人自被聲請人收養後，仍與其生父甲○○同住，聲請人則
    與日籍前夫○○○○長期旅居日本，回國時亦未與相對人同住，
    兩造自收養生效迄今互動甚疏。聲請人於民國105年12月3日
    經本院以105年度輔宣字第14號裁定為受輔助宣告人，並選
    定相對人之父親甲○○擔任輔助人，嗣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
    112年度輔宣字第106號裁定撤銷前開輔助宣告，甲○○於擔任
    輔助人期間竟為意圖獲取聲請人之財產，於112年5月15日以
    鐵鎚攻擊聲請人頭部，經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以故意傷害提
    起公訴，該事件發生後，身為養女之相對人未曾前往醫院探
    視相對人，至今均無任何實質慰問，使聲請人倍感心寒。聲
    請人雖與○○○○離婚，但○○○○於離婚後仍持續提供生活費予聲
    請人，惟考量聲請人受輔助宣告，財產恐受到輔助人控制，
    ○○○○遂與相對人約定，將聲請人之生活費匯至相對人之存款
    帳戶，再由相對人提供提款卡予聲請人提領使用，詎甲○○覬
    覦聲請人之財產，將○○○○所匯之生活費均據為己有，並聲稱
    該款項係聲請人給予相對人之生活費，甚至於聲請人動用系
    爭生活費資助聲請人胞妹丙○○開刀費用後，偽稱是相對人借
    款予丙○○，而向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起訴請求丙○○返還借款，
    相對人在該案中之書狀不斷以負面言語攻擊聲請人，使聲請
    人更加心寒，是兩造間已存有重大猜忌及不信任，薄弱之擬
    制親子關係已生重大破綻，爰依民法第1081條第l項第4款之
    規定，請求宣告終止兩造間之收養關係等語
二、相對人則以：相對人被收養時僅14歲左右，尚未成年，而聲
    請人長年旅居日本，相對人因此未與聲請人同住，此未同居
    事由不可歸責於相對人，也不是可終止收養之重大事由；且
    聲請人於收養時，即有言明「無實際長期共同生活事實，未
    來亦無積極同住計畫」，且相對人因求學之故長期住校，於
    收養前聲請人即已知悉，因此兩造未同住及互動親疏，且聲
    請人常住日本，不可歸責相對人，相對人自收養前及收養後
    都一如既往，與聲請人之相處未有任何改變；相對人之生父
    甲○○並無意圖謀取聲請人之財產，由本院105年度監宣字第1
    4號民事裁定可知，只有甲○○挺身而出自願擔任聲請人之輔
    助人，且由106年度家聲抗字第5號民事裁定可知，抗告人即
    其他手足均表明無意願照顧聲請人，也不想擔任輔助人，而
    聲請人當時在情感上強烈認同甲○○，也信賴甲○○能妥善處理
    其事務，復因收養甲○○之女即相對人為養女，聲請人與甲○○
    有一定之互動，且相對人對於聲請人與甲○○於112年5月15日
    在高速公路汽車內發生衝突之事完全不知情，為甲○○個人行
    為，與相對人無關，相對人也是事後才知悉，但並不知道聲
    請人之傷勢如何，事後要打電話給聲請人也聯繫不上，相對
    人透過生母聯絡丙○○，表達要去探視聲請人，但丙○○說聲請
    人已經轉院，卻不願透露去向，也不允許任何人探視聲請人
    ，相對人因此無法聯絡聲請人，並非相對人不願前往探視，
    後來又因聲請人與甲○○間有刑事訴訟進行，相對人身為晚輩
    不能介入，且相對人與丙○○亦有借貸訴訟進行，無繼續聯繫
    聲請人是因為訴訟困擾所致，並非否認聲請人養母之功勞，
    也並非因此要與聲請人交惡；相對人從未辱罵聲請人，在與
    丙○○之借貸訴訟中，係針對聲請人所言不認同而為之合法攻
    防，並非於現實生活中對聲請人有何辱罵之不法侵害，相對
    人與丙○○間之借貸糾紛，也是相對人與丙○○間的民事糾紛，
    不符合終止收養之重大事由。故請求駁回聲請人之聲請等語
    。
三、按養父母、養子女之一方，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得
    依他方、主管機關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宣告終止其收養關
    係：一、對於他方為虐待或重大侮辱。二、遺棄他方。三、
    因故意犯罪，受2年有期徒刑以上之刑之裁判確定而未受緩
    刑宣告。四、有其他重大事由難以維持收養關係，民法第10
    81條第1項定有明文。該條項第4款乃概括規定之事由，係為
    使終止收養原因有彈性而設，與該條項第1至3款所示之具體
    終止原因，迥不相同。而該條項第4款所謂「其他重大事由
    難以維持收養關係」者，係以養親子間之感情或信賴已生破
    綻，且達不能回復其應有狀態，致難以期待繼續收養關係為
    判斷基礎。法院應按社會一般觀念、養父母與養子女間之實
    際關係及其他相關情事，具體判斷之。且由同條第2項「養
    子女為未成年者，法院宣告終止收養關係時，應依養子女最
    佳利益為之」規定可知，同條第1項第4款之重大事由判斷應
    視養子女為成年或未成年而有所區別。於養子女未成年時，
    應從維護該子女之養育及將來幸福等立場，為終止收養具體
    原因是否該當重大事由之判斷。反之，倘養子女已成年，則
    應考量養親子間應有之經濟扶養互助關係、有無親子一般之
    互動往來及精神上之相互扶持等因素，作為養親子間關係是
    否發生破綻達不能回復之判斷標準（最高法院108年度台簡
    抗字第208號裁定參照）。又收養關係成立使收養人與養子
    女成立親子關係，且與本生父母之權利義務停止，影響當事
    人間之權利義務重大，是其成立上需具嚴格之形式及實質要
    件，而收養之終止，亦影響當事人間之權利義務，基於法秩
    序之穩定，除有前揭特定法定之原因外，自難僅因當事人一
    方之主觀意願不願維持養親子關係即率予終止收養關係。
四、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其與相對人之父甲○○為姊弟關係，其於101年8月8
    日收養相對人為養女，現收養關係仍存續等情，有個人戶籍
    資料在卷可佐（本院卷第67至69頁），自堪信為真實。　　
　㈡聲請人主張相對人自被其收養後，仍與其生父甲○○同住，聲
    請人與日籍前夫○○○○長期旅居日本，兩造自收養迄今互動甚
    疏，並無親子孺慕之情等情，為相對人所否認。觀諸臺灣新
    北地方法院101年度司養聲字第219號民事裁定可知，本件聲
    請人於聲請認可收養相對人時，聲請人主藉返鄉探親時與相
    對人互動、關心相對人生活，自述與相對人有不錯情誼基礎
    ，無實際長期共同生活事實，未來亦無積極同住計畫，但聲
    請人於司法事務官詢問時陳稱：未來有打算要同住，要看相
    對人升學的地點，也要尊重其意願等語（本院卷第185至189
    頁）；再觀諸本院106年度家聲抗字第5號民事裁定可知，聲
    請人於該案中自述多年來受甲○○之照顧，且收養甲○○之女為
    養女，信任甲○○能為其妥善處理財產事務，又自己會定期去
    日本旅居，也會給養女學雜費、生活費用等語（本院卷第13
    4頁），是聲請人於收養相對人時，即已就其與相對人間互
    動模式有所規劃安排，且聲請人亦持續支付相對人之學雜費
    、生活費用等，堪認兩造間於發生甲○○對聲請人之傷害行為
    、相對人對丙○○提出借貸訴訟等爭執前之經濟扶養互助關係
    有如一般親子之互動往來及精神上之相互扶持，與聲請人主
    張兩造自收養後之收養關係明顯僅留有收養之形式，從無實
    質之母女親情得以維繋云云不符。　　
　㈢聲請人另主張其與甲○○間有傷害案件，相對人在其與丙○○間
    之民事訴訟不斷以負面言語攻擊聲請人等情，惟聲請人與相
    對人之生父甲○○間之傷害案件，與相對人無關，尚難以此遽
    謂兩造間養親子間關係已有破綻而不能回復；又聲請人於相
    對人與丙○○間之民事訴訟中，所為之主張與相對人不同，相
    對人因此而為訴訟上攻防，尚難即認係難以維持兩造間收養
    關係之重大事由。本院審酌兩造縱使因金錢發生爭執後即關
    係逐漸降溫，惟家人間發生爭執導致關係產生裂痕，因此於
    一段期間未有聯繫，在一般血親之親子關係間，亦非少見。
    尚不論相對人於112年10月間對丙○○提出返還借款訴訟後，
    迄聲請人113年8月22日提出本件聲請，期間僅甫逾10個月，
    係否已達發生難以回復之裂痕，並非無疑。至少相對人已明
    確表示並無與聲請人終止收養關係之意思，僅係希望有時間
    及空間，亦即相對人仍有意欲修復兩造親子關係。對此聲請
    人固又主張相對人於其受傷後未曾前往醫院探視、至今均無
    任何實質慰問等語。但親子關係互動應為雙方面而非單方面
    ，縱相對人誠如聲請人主張未主動聯繫、問候，而聲請人係
    否有主動聯繫、問候相對人？倘聲請人已釋出善意向相對人
    提出關懷，相對人卻不予回應或以攻擊、挑釁性等負面言詞
    回應，即能證明相對人確實並無修復與聲請人親子關係之意
    欲。本件兩造於聲請人與甲○○發生傷害案件、相對人對丙○○
    提出返還借款訴訟後均無互動關係，僅能證明兩造關係尚在
    冰點，然此「冰點」之期間係否已達重大難以回復之情，尚
    有疑義。　　
　㈣綜上所述，本件相對人並無對聲請人為重大侮辱行為或兩造
    已達難以維持收養關係之重大事由，自不能僅因聲請人主觀
    上單方失去繼續維持養親子關係之意願，遽予認定兩造間有
    難以維持收養關係之重大事由存在，聲請人聲請宣告終止收
    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資料，經斟酌
    後認對裁定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葉南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喬琳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養聲字第3號
聲  請  人  黃美芬  

代  理  人  歐陽徵律師
相  對  人  黃詩云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宣告終止收養關係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前自胞弟甲○○收養相對人為養女，惟相對人自被聲請人收養後，仍與其生父甲○○同住，聲請人則與日籍前夫○○○○長期旅居日本，回國時亦未與相對人同住，兩造自收養生效迄今互動甚疏。聲請人於民國105年12月3日經本院以105年度輔宣字第14號裁定為受輔助宣告人，並選定相對人之父親甲○○擔任輔助人，嗣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12年度輔宣字第106號裁定撤銷前開輔助宣告，甲○○於擔任輔助人期間竟為意圖獲取聲請人之財產，於112年5月15日以鐵鎚攻擊聲請人頭部，經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以故意傷害提起公訴，該事件發生後，身為養女之相對人未曾前往醫院探視相對人，至今均無任何實質慰問，使聲請人倍感心寒。聲請人雖與○○○○離婚，但○○○○於離婚後仍持續提供生活費予聲請人，惟考量聲請人受輔助宣告，財產恐受到輔助人控制，○○○○遂與相對人約定，將聲請人之生活費匯至相對人之存款帳戶，再由相對人提供提款卡予聲請人提領使用，詎甲○○覬覦聲請人之財產，將○○○○所匯之生活費均據為己有，並聲稱該款項係聲請人給予相對人之生活費，甚至於聲請人動用系爭生活費資助聲請人胞妹丙○○開刀費用後，偽稱是相對人借款予丙○○，而向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起訴請求丙○○返還借款，相對人在該案中之書狀不斷以負面言語攻擊聲請人，使聲請人更加心寒，是兩造間已存有重大猜忌及不信任，薄弱之擬制親子關係已生重大破綻，爰依民法第1081條第l項第4款之規定，請求宣告終止兩造間之收養關係等語
二、相對人則以：相對人被收養時僅14歲左右，尚未成年，而聲請人長年旅居日本，相對人因此未與聲請人同住，此未同居事由不可歸責於相對人，也不是可終止收養之重大事由；且聲請人於收養時，即有言明「無實際長期共同生活事實，未來亦無積極同住計畫」，且相對人因求學之故長期住校，於收養前聲請人即已知悉，因此兩造未同住及互動親疏，且聲請人常住日本，不可歸責相對人，相對人自收養前及收養後都一如既往，與聲請人之相處未有任何改變；相對人之生父甲○○並無意圖謀取聲請人之財產，由本院105年度監宣字第14號民事裁定可知，只有甲○○挺身而出自願擔任聲請人之輔助人，且由106年度家聲抗字第5號民事裁定可知，抗告人即其他手足均表明無意願照顧聲請人，也不想擔任輔助人，而聲請人當時在情感上強烈認同甲○○，也信賴甲○○能妥善處理其事務，復因收養甲○○之女即相對人為養女，聲請人與甲○○有一定之互動，且相對人對於聲請人與甲○○於112年5月15日在高速公路汽車內發生衝突之事完全不知情，為甲○○個人行為，與相對人無關，相對人也是事後才知悉，但並不知道聲請人之傷勢如何，事後要打電話給聲請人也聯繫不上，相對人透過生母聯絡丙○○，表達要去探視聲請人，但丙○○說聲請人已經轉院，卻不願透露去向，也不允許任何人探視聲請人，相對人因此無法聯絡聲請人，並非相對人不願前往探視，後來又因聲請人與甲○○間有刑事訴訟進行，相對人身為晚輩不能介入，且相對人與丙○○亦有借貸訴訟進行，無繼續聯繫聲請人是因為訴訟困擾所致，並非否認聲請人養母之功勞，也並非因此要與聲請人交惡；相對人從未辱罵聲請人，在與丙○○之借貸訴訟中，係針對聲請人所言不認同而為之合法攻防，並非於現實生活中對聲請人有何辱罵之不法侵害，相對人與丙○○間之借貸糾紛，也是相對人與丙○○間的民事糾紛，不符合終止收養之重大事由。故請求駁回聲請人之聲請等語。
三、按養父母、養子女之一方，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得依他方、主管機關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宣告終止其收養關係：一、對於他方為虐待或重大侮辱。二、遺棄他方。三、因故意犯罪，受2年有期徒刑以上之刑之裁判確定而未受緩刑宣告。四、有其他重大事由難以維持收養關係，民法第1081條第1項定有明文。該條項第4款乃概括規定之事由，係為使終止收養原因有彈性而設，與該條項第1至3款所示之具體終止原因，迥不相同。而該條項第4款所謂「其他重大事由難以維持收養關係」者，係以養親子間之感情或信賴已生破綻，且達不能回復其應有狀態，致難以期待繼續收養關係為判斷基礎。法院應按社會一般觀念、養父母與養子女間之實際關係及其他相關情事，具體判斷之。且由同條第2項「養子女為未成年者，法院宣告終止收養關係時，應依養子女最佳利益為之」規定可知，同條第1項第4款之重大事由判斷應視養子女為成年或未成年而有所區別。於養子女未成年時，應從維護該子女之養育及將來幸福等立場，為終止收養具體原因是否該當重大事由之判斷。反之，倘養子女已成年，則應考量養親子間應有之經濟扶養互助關係、有無親子一般之互動往來及精神上之相互扶持等因素，作為養親子間關係是否發生破綻達不能回復之判斷標準（最高法院108年度台簡抗字第208號裁定參照）。又收養關係成立使收養人與養子女成立親子關係，且與本生父母之權利義務停止，影響當事人間之權利義務重大，是其成立上需具嚴格之形式及實質要件，而收養之終止，亦影響當事人間之權利義務，基於法秩序之穩定，除有前揭特定法定之原因外，自難僅因當事人一方之主觀意願不願維持養親子關係即率予終止收養關係。
四、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其與相對人之父甲○○為姊弟關係，其於101年8月8日收養相對人為養女，現收養關係仍存續等情，有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佐（本院卷第67至69頁），自堪信為真實。　　
　㈡聲請人主張相對人自被其收養後，仍與其生父甲○○同住，聲請人與日籍前夫○○○○長期旅居日本，兩造自收養迄今互動甚疏，並無親子孺慕之情等情，為相對人所否認。觀諸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1年度司養聲字第219號民事裁定可知，本件聲請人於聲請認可收養相對人時，聲請人主藉返鄉探親時與相對人互動、關心相對人生活，自述與相對人有不錯情誼基礎，無實際長期共同生活事實，未來亦無積極同住計畫，但聲請人於司法事務官詢問時陳稱：未來有打算要同住，要看相對人升學的地點，也要尊重其意願等語（本院卷第185至189頁）；再觀諸本院106年度家聲抗字第5號民事裁定可知，聲請人於該案中自述多年來受甲○○之照顧，且收養甲○○之女為養女，信任甲○○能為其妥善處理財產事務，又自己會定期去日本旅居，也會給養女學雜費、生活費用等語（本院卷第134頁），是聲請人於收養相對人時，即已就其與相對人間互動模式有所規劃安排，且聲請人亦持續支付相對人之學雜費、生活費用等，堪認兩造間於發生甲○○對聲請人之傷害行為、相對人對丙○○提出借貸訴訟等爭執前之經濟扶養互助關係有如一般親子之互動往來及精神上之相互扶持，與聲請人主張兩造自收養後之收養關係明顯僅留有收養之形式，從無實質之母女親情得以維繋云云不符。　　
　㈢聲請人另主張其與甲○○間有傷害案件，相對人在其與丙○○間之民事訴訟不斷以負面言語攻擊聲請人等情，惟聲請人與相對人之生父甲○○間之傷害案件，與相對人無關，尚難以此遽謂兩造間養親子間關係已有破綻而不能回復；又聲請人於相對人與丙○○間之民事訴訟中，所為之主張與相對人不同，相對人因此而為訴訟上攻防，尚難即認係難以維持兩造間收養關係之重大事由。本院審酌兩造縱使因金錢發生爭執後即關係逐漸降溫，惟家人間發生爭執導致關係產生裂痕，因此於一段期間未有聯繫，在一般血親之親子關係間，亦非少見。尚不論相對人於112年10月間對丙○○提出返還借款訴訟後，迄聲請人113年8月22日提出本件聲請，期間僅甫逾10個月，係否已達發生難以回復之裂痕，並非無疑。至少相對人已明確表示並無與聲請人終止收養關係之意思，僅係希望有時間及空間，亦即相對人仍有意欲修復兩造親子關係。對此聲請人固又主張相對人於其受傷後未曾前往醫院探視、至今均無任何實質慰問等語。但親子關係互動應為雙方面而非單方面，縱相對人誠如聲請人主張未主動聯繫、問候，而聲請人係否有主動聯繫、問候相對人？倘聲請人已釋出善意向相對人提出關懷，相對人卻不予回應或以攻擊、挑釁性等負面言詞回應，即能證明相對人確實並無修復與聲請人親子關係之意欲。本件兩造於聲請人與甲○○發生傷害案件、相對人對丙○○提出返還借款訴訟後均無互動關係，僅能證明兩造關係尚在冰點，然此「冰點」之期間係否已達重大難以回復之情，尚有疑義。　　
　㈣綜上所述，本件相對人並無對聲請人為重大侮辱行為或兩造已達難以維持收養關係之重大事由，自不能僅因聲請人主觀上單方失去繼續維持養親子關係之意願，遽予認定兩造間有難以維持收養關係之重大事由存在，聲請人聲請宣告終止收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資料，經斟酌後認對裁定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葉南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喬琳  

　　　　　　　　  


